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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6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约瑟夫·马利·富达·恩迪(喀麦隆) 

  增编 
 

 

  方案问题：评价 
(项目 3(b))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加强评价的作用并执行关于方案设计、交付和政

策指示的评价结果的报告 
 

1. 2015 年 6 月 2 日委员会第 3 次会议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关于加强

评价的作用并执行关于方案设计、交付和政策指示的评价结果的报告(A/70/72)。 

2. 监督厅检查和评价司司长介绍了报告并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报告期间提出

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各代表团表示赞赏报告的质量并大体赞同报告的结果及其关于加强评价的

建议。各代表团还指出，继续获得报告所列的那类资料很重要且有价值。一些代

表团指出，该报告回应了委员会以往的评论意见。 

4. 在报告所采用的方法方面，一个代表团要求进一步说明为本报告目的约谈 31

个秘书处实体的情况。 

http://undocs.org/ch/A/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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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干代表团认识到评价职能对增加本组织成效的重要性。但是，代表团们也

对未充分利用评价来改善各种方案、极少就评价采取后续行动、工作人员开展评

价的能力不足等问题表示关切。各代表团询问为什么报告没有提供建议，指出应

如何解决这些差距以加强联合国的评价工作。 

6. 各代表团特别指出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对评价参与有限令人气馁，并对

联合国内评价文化仍然得不到支持的现象感到关切。一些代表团指出，高级管理

层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并增加支持力度能鼓励建立更强健有力的评价文化并改

善评价报告质量。一个代表团着重指出第 64/259 号决议及其倡导的加强问责制框

架。 

7. 各代表团还表示严重关切，2012-2013 年与 2010-2011 年相比评价报告质量

整体下降，并且回复表示已使用评价信息向立法机构报告的实体所占比例停滞不

前。有代表团问及为何没有更多地让立法机构了解评价结果。一个代表团注意到

报告第 19 段表示，使用评价结果向捐助方报告是上述两个两年期之间的一个显

著改善。 

8. 一些代表团对用于评价工作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不足表示关切，并要求澄清这

是不是报告表 1 所反映的评价能力有限的原因。其他代表团问及如何更好地利用

现有资源来提高评价能力和质量，包括更好地利用内部专才并避免秘书处内的工

作重复和职能重叠。一个代表团提出，可以利用有独立评价单位的实体对同地办

公但很少或根本不开展评价活动的实体进行评价。 

9. 一些代表团要求进一步说明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建议，其内容是改进对监测和

评价活动的资源估计数(经常预算和预算外资源)规划和制定工作的现行导则。有

代表团特别问到报告预算外资源背后的含义。与会者还要求说明对方案预算中监

测和评价资源的现行报告要求。 

  结论和建议 
 

10.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可监督厅关于加强评价的作用和执行关于方案设计、交付

和政策指示的评价结果的报告中第 65 至 67 段所载的建议，并建议管理事务部在

执行建议 3 时酌情利用联合国内部和外部监督机构的现有专业能力。 

11. 委员会强调指出，强有力的评价职能仍然是评估本组织业绩的重要工具，可

以籍此加强问责制并汲取经验教训，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12. 委员会强调，评价不仅有助于改进方案设计和执行以及政策指示的拟订，而

且有助于预算决定的通过、透明度、有效履行政府间任务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

同时，评价使会员国能够系统地落实方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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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委员会注意到，与上一个两年期相比，特别是通过加强评价过程和程序，秘

书处的评价职能出现了一些积极进展。然而，委员会仍对评价报告总体质量没有

得到改善表示关切。 

14. 委员会还表示关切的是，加强评价职能仍然面临重大障碍。委员会强调，秘

书处各实体必须拨出适当资源用于评价活动，并确保从事评价工作的人员拥有必

要能力。委员会还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加紧努力，通过加强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和工

作人员参与，在整个组织发展更强健有力的评价文化。 

15. 委员会还强调，评价职能，特别是自我评价，是至关重要的管理工具，高级

管理人员有责任利用评价改进业绩。 

16. 委员会表示关切的是秘书处的评价职能结构，而且有 7 个实体在 2012-2013

两年期内极少或没有开展评价活动。 

17. 委员会欣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独立评价股既向其执行主任报告，

也向理事机构报告。委员会将这种做法作为报告条线政策的最佳做法。 

18. 委员会表示注意到，在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大量评价报告

结果部分的总体质量得到了良好或优秀评级，其中大多数载列了大体上积极的结

果，但需要提供更多证据说明联合国的产出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发展。 

19. 委员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在监督厅和外部监督机构提

供指导和方法咨询的支持下，建设秘书处各方案内部的评价能力。 

20. 委员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继续更好地利用内部专才，包括尽可能使用监督厅

内部可用的专才在秘书处不同实体开展评价，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监督机构取得

的经验，并确保尽一切努力避免秘书处的评价职能出现重复和(或)重叠。 

21. 委员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确保在高级管理人员契约中提出适当的方案目标

和业绩计量，以便依照相关细则和条例履行既定任务，并确保在对高级管理人员

的业绩考核中适当考虑评价职能。 

22. 委员会再次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在适当级别采取具体措施，确保解决评价范围

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以及缺乏业绩评价证据的问题。 

23. 委员会选择在 2017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审议对以下部门的评价：政治事务

部、欧洲经济委员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和工程处、“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中行政领导的实质性支助与方案部分以

及方案预算的管理部分：秘书长办公厅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冲突中的性暴

力问题及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等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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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委员会要求在 2017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下列评价：基于 2015 年至 2017

年对各区域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

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已完成的评价，

对上述实体的工作进行的专题评价。 

 


